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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上市規則第 19.05(2)條及《公司條例》第 16部項下授權代表之變更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梁覺強先

生（「梁先生」）自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起辭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9.05(2)條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

條例》」）第 16部項下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權代表。梁先生

已確認，彼並無就彼辭任向本公司提出申索，且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亦無其他

與彼辭任有關而須敦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垂注之事宜。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本公司公司秘書顧菁芬女士已獲委任為根據上市規則第 19.05(2)條

及《公司條例》第 16部項下代表本公司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之授權代表，自二零二

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深圳投控灣區發展有限公司 

劉繼 

執行董事及副總經理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行董事，分別為廖湘文先生(主席)、吳建明先生(執行總經理)、 

吳成先生(副總經理)及劉繼先生(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思燕女士及    

王軒先生；以及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程如龍先生、簡松年先生及薛鵬先生。 


